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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60139003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进口出版物目录
备案核准

-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印刷业管理条例》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新闻出版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52号)

行政许可/确认通用流程图

行政处罚/强制通用流程图

行政奖励通用流程图

行政检查通用流程图

业务主管部门监督投诉方式:
0795-3585509

2 360139007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音像复制单位、
电子出版物复制
单位接受委托复
制境外音像制品
、电子出版物审
批

-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印刷业管理条例》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新闻出版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53号)

3 360139009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非电子出版物出
版单位委托电子
出版物复制单位
复制计算机软件
、电子媒体非卖
品审批

-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印刷业管理条例》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新闻出版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54号)

4 360239003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违反出版管理
规定的处罚

-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印刷业管理条例》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新闻出版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55号)

5 360239004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违反音像制品
管理规定的处罚

-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印刷业管理条例》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新闻出版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56号)

6 360239005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违反印刷业管
理规定的处罚

-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印刷业管理条例》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新闻出版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57号)

7 360239006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内部资料性出
版物委印单位违
规的处罚

-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印刷业管理条例》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新闻出版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58号)

8 360239007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违反复制管理
规定的处罚

- 行政处罚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3号公布,第594号修订)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文化部令第47号)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
部令第49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综合执法支队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59号)

9 360239008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违反网络出版
服务管理规定的
处罚

-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印刷业管理条例》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新闻出版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60号)

10 360239009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违反出版物进
口备案管理规定
的处罚

-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印刷业管理条例》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新闻出版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61号)



11 360239011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侵犯著作权行
为的处罚

-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印刷业管理条例》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新闻出版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2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62号)

行政许可/确认通用流程图

行政处罚/强制通用流程图

行政奖励通用流程图

行政检查通用流程图

业务主管部门监督投诉方式:
0795-3585509

12 360639001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新闻出版相关
活动的监督管理

-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印刷业管理条例》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新闻出版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2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63号)

13 360739002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非法、违禁出版
物的鉴定

- 行政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印刷业管理条例》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新闻出版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2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64号)

14 36103901100Y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印刷委托书备案
省外书刊在省内印
刷备案

其他行政权
力-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印刷业管理条例》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新闻出版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2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65号)

15 361039017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出版物的内容
和质量的监督管
理

-
其他行政权
力-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印刷业管理条例》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新闻出版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2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66号)

16 360298001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违反电影管理
规定、擅自将未
取得公映许可的
电影制作为音像

制品的处罚

- 行政处罚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28号公布,第645号修改)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
规定》(国家广电总局令第42号)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

院令第295号)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2号)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

理办法》(国家广电总局令第25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广电宣传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2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67号)

17 360398002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查封与违反电影
产业促进法行为
有关的场所、设
施或者查封、扣
押用于违法行为

的财物

- 行政强制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28号公布,第645号修改)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
规定》(国家广电总局令第42号)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

院令第295号)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2号)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

理办法》(国家广电总局令第26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广电宣传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2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68号)

18 360698001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电影活动的监
督管理

- 行政检查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28号公布,第645号修改)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
规定》(国家广电总局令第42号)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

院令第295号)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2号)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

理办法》(国家广电总局令第27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广电宣传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2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69号)

19 361098007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省内电影院线公
司设立审批

-
其他行政权

力-其他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28号公布,第645号修改)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
规定》(国家广电总局令第42号)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

院令第295号)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2号)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

理办法》(国家广电总局令第28号)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广电宣传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2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7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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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文物收藏
单位和其他单位
借用国有文物收
藏单位馆藏文物

审批

-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

化部令第26号）
《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文物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2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71号)

21 3601220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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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馆藏文物修
复、复制、拓印

资质审批
-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

化部令第26号）
《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文物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3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72号)

22 3601220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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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进出口经
营活动审批

- 行政许可
《文化部海关总署关于印发美术
品进出口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文市发〔2009〕21号)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艺术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3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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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设立许可 -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江西省旅游条例》
《旅行社条例》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市场监督管理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3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74号)

行政许可/确认通用流程图

行政处罚/强制通用流程图

行政奖励通用流程图

行政检查通用流程图

业务主管部门监督投诉方式:
0795-358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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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单位及
未核定为文物保
护单位的不可移
动文物修缮审批

-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

化部令第26号）
《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文物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3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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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单位原
址保护措施审批

-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

化部令第26号）
《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文物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3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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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单位建
设控制地带内进
行建设工程设计

方案审批

-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

化部令第26号）
《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文物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3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77号)

27 360122025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文物保护单位保
护范围内其他建
设工程或者爆破
、钻探、挖掘等
作业审批（核报

同级政府）

-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

化部令第26号）
《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文物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3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78号)

28 360222001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违反文物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物馆有关
管理规定的处罚

-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

化部令第26号）
《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文物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3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79号)

29 360222002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违反营业性演
出有关管理规定

的处罚
- 行政处罚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3号公布,第594号修订)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文化部令第47号)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
部令第49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综合执法支队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3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80号)

30 360222003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违反娱乐场所
有关管理规定的

处罚
- 行政处罚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3号公布,第594号修订)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文化部令第47号)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
部令第50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综合执法支队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3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81号)

31 360222004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违反互联网文
化和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有
关管理规定的处

罚

- 行政处罚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3号公布,第594号修订)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文化部令第47号)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
部令第51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综合执法支队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4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82号)

32 360222005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违反艺术品经
营有关管理规定

的处罚
- 行政处罚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3号公布,第594号修订)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文化部令第47号)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
部令第52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综合执法支队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4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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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反社会艺术
水平考级有关管
理规定的处罚

- 行政处罚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3号公布,第594号修订)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文化部令第47号)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
部令第53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综合执法支队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4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84号)

行政许可/确认通用流程图

行政处罚/强制通用流程图

行政奖励通用流程图

行政检查通用流程图

业务主管部门监督投诉方式:
0795-358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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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反旅游法等
有关规定的处罚

- 行政处罚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3号公布,第594号修订)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文化部令第47号)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
部令第54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综合执法支队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4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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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封从事互联网
上网服务违法经
营活动的场所、
扣押从事互联网
上网服务违法经
营活动的专用工

具、设备

- 行政强制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3号公布,第594号修订)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文化部令第47号)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
部令第55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综合执法支队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4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8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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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不可移动
文物修缮资金给

付
- 行政给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

化部令第26号）
《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文物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4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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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艺术水平
考级活动的监督

检查
- 行政检查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艺术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4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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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境外组织或者
个人在江西省内
进行非物质文化
遗传调查的监督

检查

-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

化部令第26号）
《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文物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4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89号)

39 360622003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经营
单位从事互联网
上网服务经营活
动的监督检查

- 行政检查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3号公布,第594号修订)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文化部令第47号)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
部令第49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综合执法支队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4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90号)

40 360622004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娱乐场所经营
活动的监督检查

- 行政检查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3号公布,第594号修订)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文化部令第47号)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
部令第49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9.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综合执法支队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4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91号)

41 360622005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营业性演出活
动的监督检查

- 行政检查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3号公布,第594号修订)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文化部令第47号)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
部令第49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10.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综合执法支队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92号)

42 360622006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旅游市场的监
督检查

-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江西省旅游条例》
《旅行社条例》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11.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综合执法支队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93号)



43 360622007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艺术品经营活
动的监督检查

- 行政检查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3号公布,第594号修订)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12.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综合执法支队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94号)

行政许可/确认通用流程图

行政处罚/强制通用流程图

行政奖励通用流程图

行政检查通用流程图

业务主管部门监督投诉方式:
0795-3585509

44 360622008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文物保护的监
督检查

-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

化部令第26号）
《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文物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95号)

45 360722001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认定

- 行政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

《文化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

行办法》(文化部令第45号)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公共服务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96号)

46 360722002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认定

- 行政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

《文化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

行办法》(文化部令第45号)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公共服务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97号)

47 360722003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保护单位的

评审认定
- 行政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

《文化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

行办法》(文化部令第45号)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公共服务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98号)

48 360722004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降低旅行社质量
保证金资格确认

- 行政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江西省旅游条例》
《旅行社条例》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综合执法支队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99号)

49 360822001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违反营业性演
出有关管理规定
行为举报人的奖

励

- 行政奖励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3号公布,第594号修订)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文化部令第47号)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
部令第49号)

1.制定方案责任：制定奖励申报联合审批方案。
2.初审阶段责任：受理申报单位报送的材料，并进行初审汇总，提出初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对汇总初审的奖励单位进行联审
4.公示阶段责任：公示通过审核的奖励单位名单。
5.事后监督阶段责任：报送单位提交虚材料骗取奖励的，经查实后取消奖励。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当履行的责任。

综合执法支队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00号)

50 36102200100Y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社会艺术考级类
相关备案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
承办单位备案

其他行政权
力-备案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艺术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01号)

艺术考级机构聘任
的考官及其工作机
构主要负责人、办
公地点变动备案

其他行政权
力-备案

艺术考级活动备案
其他行政权

力-备案

51 361022003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国有文物收藏单
位之间因举办展
览、科学研究等
借用国有馆藏文

物备案

-
其他行政权

力-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

化部令第26号）
《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文物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04号)

52 3610220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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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旅游局

非国有不可移动
文物转让、抵押
或者改变用途的

备案

-
其他行政权

力-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

化部令第26号）
《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文物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05号)

53 36102200700Y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旅行社相关备案

旅行社责任保险理
赔情况备案

其他行政权
力-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江西省旅游条例》

《旅行社条例》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市场监督管理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06号)

旅行社变更名称、
经营场所、法定代
表人等登记事项或
者终止经营的备案

其他行政权
力-备案

旅行社分社、营业
网点备案

其他行政权
力-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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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类民办非企
业单位

设立审查
-

其他行政权
力-其他

《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
革发展规划》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公共服务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09号)

行政许可/确认通用流程图

行政处罚/强制通用流程图

行政奖励通用流程图

行政检查通用流程图

业务主管部门监督投诉方式:
0795-358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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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旅游局

使用旅行社质量
保证金

-
其他行政权

力-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江西省旅游条例》

《旅行社条例》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市场监督管理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10号)

56 3610220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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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旅游局

核定为文物保护
单位的属于国家
所有的纪念建筑
物或者古建筑改
变用途审批（核
报同级政府）

-
其他行政权

力-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

化部令第26号）
《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文物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11号)

57 3610220170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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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旅游局

文物保护单位申
报、保护规划、
保护范围、建设
控制地带划定审

核

文物保护单位申报
审核（核报同级政
府）

其他行政权
力-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
化部令第26号）
《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文物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7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12号)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规划审批（核报同
级政府）

其他行政权
力-其他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范围、建设控制地
带划定审核（核报
同级政府）

其他行政权
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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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反广播电视
有关规定的处罚

- 行政处罚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28号公布,第645号修改)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
规定》(国家广电总局令第42号)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

院令第295号)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2号)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

理办法》(国家广电总局令第25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广电宣传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7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15号)

59 360232002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违反卫星地面
接收设施有关规

定的处罚
- 行政处罚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28号公布,第645号修改)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
规定》(国家广电总局令第42号)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

院令第295号)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2号)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

理办法》(国家广电总局令第25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广电宣传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7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16号)

60 360232003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违反互联网视
听节目、专网及
定向传播视听节
目服务有关规定

的处罚

- 行政处罚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28号公布,第645号修改)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
规定》(国家广电总局令第42号)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

院令第295号)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2号)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

理办法》(国家广电总局令第25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广电宣传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7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17号)

61 360632001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是否违反广播
电视管理规定的

监督检查
- 行政处罚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28号公布,第645号修改)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
规定》(国家广电总局令第42号)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

院令第295号)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2号)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

理办法》(国家广电总局令第25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广电宣传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7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18号)

62 360632002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是否违反卫星
地面接收设施管
理规定的监督检

查

- 行政处罚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28号公布,第645号修改)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
规定》(国家广电总局令第42号)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

院令第295号)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2号)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

理办法》(国家广电总局令第25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广电宣传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7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19号)

63 360632003000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对是否违反专网
定向传播试听节
目、互联网视听
节目服务管理规
定的监督检查

- 行政检查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28号公布,第645号修改)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
规定》(国家广电总局令第42号)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

院令第295号)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2号)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

理办法》(国家广电总局令第26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广电宣传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7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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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播出责任单
位应急资源储备
目录维护更新情

况备案

-
其他行政
权力-备案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28号公布,第645号修改)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
规定》(国家广电总局令第42号)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

院令第295号)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2号)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

理办法》(国家广电总局令第27号)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广电宣传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7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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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播出责任单
位制定修订安全
播出应急预案备

案

-
其他行政
权力-备案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28号公布,第645号修改)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
规定》(国家广电总局令第42号)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

院令第295号)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2号)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

理办法》(国家广电总局令第28号)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广电宣传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8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22号)

行政许可/确认通用流程图

行政处罚/强制通用流程图

行政奖励通用流程图

行政检查通用流程图

业务主管部门监督投诉方式:
0795-3585509

66 36103201100Y
宜春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广播电台、电视
台开办群众参与
的广播电视直播

节目审批

-
其他行政权

力-其他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28号公布,第645号修改)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
规定》(国家广电总局令第42号)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

院令第295号)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2号)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

理办法》(国家广电总局令第29号)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
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的不可
移动文物所有权、修缮经费来源和接收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将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
途后的文物保护利用具体措施等方案送交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送达文书。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广电宣传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8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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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播电视安全
播出

事故调查
-

其他行政权
力-其他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28号公布,第645号修改)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
规定》(国家广电总局令第42号)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

院令第295号)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2号)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

理办法》(国家广电总局令第30号)

1.立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下级上报及群众举报）上述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对正
在实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调查
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时应
当保守当事人的相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审批。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由相关负责人召开集体讨论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广电宣传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经办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予移送不予移送的，应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或者没有
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发生事故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
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8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江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令1998年第
83号）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124号)


